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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統籌本校教學器材資源，提高使用效率，增進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教務處教學器材優先支援校內課程教學使用，其次提供校內單位辦理各項活

動借用。 

三、 以下情形教務處教學器材不予借用： 

(一) 器材設備需攜出校園使用，例如：展覽、校外參訪……等。 

(二) 私人用途，例如：學生作業、教師研究……等。 

(三) 辦理班級、社團、系學會等學生活動，但需借用貴重教學設備(例如：筆

電、投影機……等)或大量器材(器材種類超過 3 項或單項器材超過 3台)

者。 

(四) 借期長達一星期以上者。 

四、 辦理班級、社團、系學會等學生活動，請優先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活動

器材借用。若仍需借用教務處教學器材者，除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不得借

用之情形，仍應依規定當天借還器材；惟借用時程較長者(超過 1 日)，請借用

人事先填寫「長榮大學教學器材借用申請表」，並經註冊課務組核定後始可借

用。 

五、 各教學或行政單位辦理大型活動需借用大量器材(器材種類超過 3 項或單項器

材超過 3 台)或借用時程較長者(超過 1 日)，請借用人事先填寫「長榮大學教

學器材借用申請表」，並經註冊課務組核定後始可借用。 

六、 教務處教學器材借用地點位於第二教學大樓一樓教具室(分機 1121)，可供借

用之教學器材以教具室現有資源為主。 

七、 借用教具室教學器材由教職員或其指派之學生攜以相關證明文件(如學生證或

職員證等)質押借用。 

八、 教務處教學器材借還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借用人借出和歸還時需配合教具室檢視機器是否完好且功能正常，發現

有異常者需於借出時提出更換；歸還時器材若有缺少，借用人需配合教

具室尋回，若器材確認遺失或延遲歸還 5 日(工作天)以上，借用人應負

照價賠償之責。 

(二) 借用器材前應先瞭解其使用方式，避免使用不當造成機器之受損，借用

期間若因人為不當使用，造成機器損壞，借用人則應負照價賠償之責。 

(三) 借用人在未完成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應負賠償責任之前，不得再次申請



借用。 

(四) 基於使用權益均等原則，器材使用完後應立即歸還，並且於教具室服務

時間內當天借還。 

(五) 教學器材應於教學場域或活動場地使用，禁止攜出校園。 

九、 借用人違反借用規定，教務處得視情形停權處理： 

(一) 未依本要點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程序提出借用申請，停權 3 個月。 

(二) 器材延遲歸還已逾 2 次，該學期不得再次借用。 

(三) 違反本要點第三條之規定，或意圖隱匿實際用途，誤導保管單位追查責

任，該學年不得再次借用。 

(四) 借用人未清償應負賠償責任之前，無限期停權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